
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专项扶持资金 

申报管理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企业按照“一厂一方案（2.0 版）”和“治理任务实施方案”

完成治理项目后，委托有资质且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可的机

构对治理项目实施结果进行现场监测 

企业根据自身与补贴申请条件的符合情况，向所属生态环

境部门提出专项资金补贴申请，申请材料包括《上海市重

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化治理项目专项补贴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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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生态环境部门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10 日前将上一季度

补贴申请项目信息汇总后报市生态环境局审定 

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企业申请材料及项目

实施情况进行核实，并将审定意见报送市节能减排办 

市节能减排办根据审定意见下达资金使用计划 

市财政局根据市节能减排办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拨付补贴

资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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